《昆明市科技特派员认定管理办法》

编制说明
按照要求，现将《昆明市科技特派员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编制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，新修订的《管理办法》分为七章，分别为总则、认定条件、申报认定、日常管理、支持政策、监督管理、附则，共二十八条。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

一、确定了职能职责

“第一章 总则”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特派员的主要工作任务、科技特派员的类型和市县两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。
二、细化了认定条件

“第二章 认定条件”明确了昆明市科技特派员申报的基本情况和申报的具体条件。其中服务型科技特派员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派驻企业科技特派员须具备硕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），从事科技服务时间不低于2年，专业领域与服务对象从事领域匹配；带动型科技特派员：科技意识强，具有一技之长和较好科技服务能力，直接从事种植、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且服务及带动农户不少于10户。
三、优化了认定流程

“第三章 申报认定”明确了市科技局和各县（市）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在申报认定中的分工与责任。
四、强化了日常管理

“第四章 日常管理”重点明确了市科技局每年底组织科技特派员考核工作，对完成指标情况、现场和线上服务时长、工作日志完善度、服务绩效成果、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。考核结果作为后续经费拨付、连续选派的重要依据。
五、明确了经费标准

“第五章 支持政策”明确了市科技局对认定的科技特派员按照每人每年1万元的标准给予财政经费支持。主要用于科技特派员到受援地（单位）开展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、材料费和科技服务、科技培训产生的其他费用等，其中差旅费原则上不高于70%，根据实际开支情况可适当调整。

六、突出了监督管理
“第六章 监督管理”明确了应加强审计监督、财会监督与日常监督的贯通协调，增强监督合力，并应主动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。强调了各类机构和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纪律要求的，按相应规定进行处理。



